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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0）京0105执恢2051号案件

评估费付费说明函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我公司于2020年7月30日收到贵院提供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定函》、《房屋登记表》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业务编号：8572986]，要求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28号206号楼1层206-北130号房屋的现市场价值进行评估。我公司专业评估人员于2020年8月4日在贵院司法辅助韩义及申请方王义的共同见证下，对估价对象现场情况进行了实地勘察。2020年8月14日我公司出具评估报告。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为人民币8584449元（大写金额: 人民币捌佰伍拾捌万肆仟肆佰肆拾玖元整）。根据房地产价格评估收费标，本报告应收取人民币23961元，大写金额：人民币贰万叁仟玖佰陆拾壹元整。
经过与本案承办法官张芳及申请方王义联系确认，本报告评估费由承办法官张芳从被申请方马宝利处扣押的估价对象租金中支付，并由我公司向承办法官张芳提供本报告评估费的收据、本说明函、收费通知单及我公司账户信息。
（此页无正文）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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